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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独立董事工作督促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独立董事黄鹏

先生、万解秋先生、靳庆彬先生共同提交的《独立董事工作督促函》（以下简称

“《督促函》”）。

一、《督促函》具体内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治理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本着勤勉

尽责、独立判断的原则，现就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事项的解决以及

内控整改等问题发出此督促函：

一、加快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事项的解决

公司要加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事项的解决，配合会计师

和监管机构核查，尽快解除该事项对公司的影响。我们建议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

一定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保护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加强内部控制管理，提升内控管理水平

公司已连续两年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内部控制否定意见，公司董事会和管理

层一定要重视公司内部控制的整改工作。要进一步完善关联方管理、关联交易审

批和资金管理机制，做好重大资金往来事项的监督，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杜绝类

似问题的再次发生。

三、做好 2025年年度报告的披露工作

我们注意到，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的披露时间由 2026年 4月 23日调整为

2026年 4月 28日。公司一定要扎实做好 2025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审计和披露

工作，重点关注资金占用、收入确认、内部控制体系评价等，确保年报披露的真



实、准确、完整。

做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督促公司董事会

和管理层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切实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合法权益。”

二、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董事会收到独立董事《督促函》后高度重视，将认真落实《督促函》的

要求，积极推进相关工作，并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特此公告。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